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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说明及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和规定，本着对公司、

全体股东以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2011年上半年度

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对外担保情况和调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进度、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等相关事项发表如下说明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1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的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2011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认真审查：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以及通过不公

允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1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2011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认真核查：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

公司除对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人民币10,000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对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外，公司不存在为本公

司的股东、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

保。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独立意

见 

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进程，采取审慎的态度调控项目实施进度，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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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项目建设进行科学安排和调度。本次调整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

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和地点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调整“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进度。 

四、独立董事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的相关

资料，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的董事变动情况介绍，作出独

立判断，现发表如下意见： 

任相坤先生和王庆明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任相坤先

生、王庆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11年8月9

日，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57、58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提名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将任相坤先生、王庆明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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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

项的说明及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阚学诚                   祁泳香 

 

 

 

 

                                                              

                       杨安进                    郭民岗 

 

 

 

年   月   日 

 


